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聚力打造
“绿水青山门头沟”的决定

门常发〔2020〕50号

（2020年10月20日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把区委《关于加快“绿水青山门头沟”建设的实施意见》和《门头沟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规定》落到实处，推动我区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筑牢首都西部生态屏障，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特作以下决定。
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切实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要求最迫切的环境问题，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为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全区各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和市委市政府的意见，立足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赋予我区的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切实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总抓手，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进一步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使门头沟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二、大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法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区人大常委会、各镇人大要依法履行监督权，聚焦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综合运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视察、检查等监督方式，督促有关方面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完成各项指标任务、有效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各级人大代表要带头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充分发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势，更好地为生态涵养区建设履职尽责。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守生态红线，着力构建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牵引，以植绿护绿、治污控污、清脏治乱为重点，以规划管控、责任追究等机制为保障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体系；对影响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要列出清单，明确整改时间、要求和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队伍特别是基层队伍的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污染治理长效机制。坚持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坚持污染者必须依法承担责任的原则，依法推动企业主动承担全面履行环境保护、防治污染的主体责任。要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依法严惩重罚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三、推进全民共治，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动员全区各方力量，聚力打造“五个之城”，营造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弘扬生态道德文化，增强全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鼓励环境保护公益行动和志愿服务，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要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扩大公众参与渠道，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新闻监督作用，曝光违法典型，宣传治理成效。要完善公众监督、举报反馈机制，鼓励人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优美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
全区人民要自觉遵守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履行环保义务，秉承生态文明建设人人参与、生态文明成果人人共享的理念，在中共门头沟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引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奋力开创门头沟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聚力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而努力奋斗！
